
拉萨市民政局政务信息主动公开基本目录

序号
事项名称

公开内容 公开主体 公开方式 公开时限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1 民政要闻
领导的活动情况以及单位工作开展情况、工

作举措、主要成效及亮点等
局办公室

门户网站、
微信公众号

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2

基础信息

公开

机构职能
机关各部门机构信息,包括职能、办公地址、

联系方式等信息
局办公室 门户网站

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3

领导信息

书记 书记姓名、职务、照片、分工、简历信息 局办公室 门户网站
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4 局长 局长姓名、职务、照片、分工、简历信息 局办公室 门户网站
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5 副局长 副局长姓名、职务、照片、分工、简历信息 局办公室 门户网站
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6 领导活动 领导的出席活或参加活动情况动态 局办公室 门户网站
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7 通告公示 招聘信息、社会组织成立等公告
办公室、基层政
权科等各部门

门户网站
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8 人事信息 人事任免、调整等情况 办公室 门户网站
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9

重点领域信
息公开

财政资金

财政预算 年度部门预算报告、表格 规划财务科 门户网站
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10 财政决算 年度部门决算报告、表格 规划财务科 门户网站
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11 重大项目经费
涉及政府采购项目、购买服务以及使用财政
资金且经费数额较大的项目计划、内容等信

息
规划财务科 门户网站

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12 权责清单
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确认
、行政奖励以及其他行政权力的依据、条件

等
各业务科室 门户网站

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13
履职依据

规范性文件
上级制定的文件及本级制定的规范性文件，

列明文号、成文日期、发布日期等
各业务科室 门户网站

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14 政策解读 规范性文件的解读材料、视频、图片等 各业务科室 门户网站 政策文件公开后3个工作日内



15

重点领域信
息公开

行政许可
处罚

包括许可依据、条件、程序以及办理结果、
处罚决定等

规划财务科 门户网站
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16 建议提案
答复

人大建议政协提案答复全文、建议提案办理
总体情况、工作动态

各业务科室 门户网站
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17 重大会议 会议时间、主要内容、图文等 各部门 门户网站
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18

社会福利

儿童福利
收养登记、儿童福利补贴对象认定条件、申
领范围、补贴标准及申请审批程序、相关数

据等
社会福利科 门户网站

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19 慈善捐助
慈善组织、公募资格、公募活动、慈善信托
备案等信息，彩票公益金使用规模、资助项

目、执行情况和实际效果等信息

社会福利科 门户网站
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20 养老服务

本地区养老服务基层政务公开标 准、政策文
件、工作信息等，老年人养老保障、补贴相
关政策以 及本地区提供养老服务、设立养 
老机构等相关补贴的政策制度

社会福利科 门户网站
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21

社会事务

殡葬
建立公墓需要的材料、对建设殡仪馆、火葬

场申报条件、建墓情况等
社会福利科 门户网站

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22 婚姻登记
婚姻登记情况、婚姻登记需要提供的资料、
拉萨市各县（区）婚姻登记联系方式等

社会福利科 门户网站
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23 残疾人两项
补贴

残疾人两项补贴兑现情况、困难残疾人及重
度残疾人资金发放情况、申请流程等

社会福利科 门户网站
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24 基层政权和
社区治理

办理社会组织登记条件和手续、社会组织登
记成立情况及注销登记情况、拉萨市行政区

划基本情况，区划调整情况等
基层政权科 门户网站

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25 社会救助

包括城乡低保、特困人员救助供 养、医疗救
助、教育救助、住房 救助、临时救助、就业
救助等社 会救助的救助人次数、资金支出 

情况等救助信息

社会救助科 门户网站
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26 重大项目
建设

公开批准服务信息（相关的申报要求、申报
材料清单、批准流程、办理时限、受理机构
联系方式、监督举报方式等）、批准结果信
息、招标投标信息、征收土地信息、重大设
计变更信息、施工有关信息、质量安全监督

信息、竣工有关信息

项目办 门户网站
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